附件1 

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素质提升示范校建设标准（试行）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建设标准

	1.组织工作机制
	1.1 工作定位
	1、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学校人才培养体系；
2、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理念和思路清晰、明确；

	
	1.2 领导重视
	1、成立校院（系）两级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领导工作小组，定期研究部署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2、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纳入校院（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考评内容；

	
	1.3 工作网络
	1、学校设立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机构，隶属学校学生工作部门；
2、院(系)设立心理辅导员；
3、建立校院（系）两级学生朋辈心理互助组织
；

	
	1.4 制度建设
	校院（系）两级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有规划和保障机制，工作运行制度、职责规范制度、工作考评制度完善；

	2.条件保障
	2.1 经费保障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经费
纳入学校年度工作经费预算，专款专用，生均不低于10元每年；

	
	2.2 场地保障 
	1、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机构办公场地充足、设备齐全；
2、学校每个校区建有达到省级标准的合格心理咨询室；
3、每个院（系）都建有特色成长辅导室；

	3.队伍建设
	3.1专职教师队伍
	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配备不低于师生比1:3000—5000；
2、具备心理学、教育学或医学研究生学历或学位，以及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质；
3、专业技术职务纳入学校专任教师系列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列；
4、定期参加各类专业培训和学术会议，开展个案、教学研讨和专业督导；
5、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理论和实践课题研究，科研成果丰富；

	
	3.2兼职教师队伍
	1、兼职心理咨询师有选拔、工作条例，具备心理学、教育学或医学研究生学历或学位和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质；
2、院系心理辅导员有选拔、工作条例，有定期的专业培训、工作研讨，具备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资质；
3、对班主任有相关知识的培训；

	
	3.3学生队伍
	1、朋辈心理互助员有选拔、工作条例；
2、开展上岗培训和工作培训；

	4.教学体系
	4.1教研室建设
	设置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教研室，教学团队结构合理，教研活动丰富；

	
	4.2课程建设
	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大学生心理健康必修课，2个学分；
《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列入湖南省或学校精品课程建设项目，教学管理有序，教学效果良好；
开设了其他相应的选修课；

	
	4.3教材使用
	使用省教育厅统编教材；

	5.心理咨询与成长辅导
	5.1心理咨询
	1、学校制定了完善的心理咨询工作规范，聘请督导师定期开展案例督导或开展同辈督导；
2、学校心理咨询服务定人定时，形式多样，咨询记录详实规范；
3、学校定期开展心理普查，不定期开展学生心理发展状况调查；

	
	5.2成长辅导
	院（系）全面铺开成长辅导工作，制度完善；
成长辅导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辅导记录详实规范；
辅导队伍结构合理，具备相应的辅导资质；

	
	5.3联动机制
	建立了校级心理咨询与院（系）成长辅导联动机制；

	6.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体系
	6.1 预警机制
	1、建立了校、院（系）两级信息员队伍；
2、制定了心理危机排查制度；
3、建立了校、院（系）重点关注学生信息库；
4、“五早”
落实到位；

	
	6.2干预机制
	1、建立了校、院（系）两级心理危机干预联动机制；
2、按“五个一”
建立了心理危机预警学生的干预措施；
3、转介制度规范，执行有力；

	
	6.3 预后体系
	对预后学生建立了校院（系）两级有效支持系统，危机事件善后工作到位；

	7.教育活动体系
	7.1教育宣传
	校院（系）两级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媒介的心理健康知识宣传教育；

	
	7.2文化活动
	校院（系）两级心理健康教育文化活动系列化、系统化，活动形式有创新；

	8.工作效果
	8.1教育效果
	学生对心理咨询服务、课程教学、文化活动等满意度高；学生因心理问题造成的极端事件发生率低；

	
	8.2社会影响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方式方法在省内外高校获得推广或获得相关媒体报道，反响良好；

	
	8.3 特色工作
	结合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和办学特点，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特色明显、效果显著。


� 朋辈心理互助组织：校院两级学生会设朋辈心理工作部，班级设心理委员，寝室设心理信息员，有学生心理社团。


�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经费：心理健康教育日常教育管理经费、办公经费、队伍培训经费、心理咨询经费


� “五早”：早发现、早报告、早研判、早预防、早控制。


� “五个一”：一名心理危机对象、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个方案、一抓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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